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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小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善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江俊杰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６３７

，

２７８

，

４３０．２９ １

，

７９１

，

５６７

，

４８１．１８ －８．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２０６

，

０４２

，

６４４．６３ １

，

１９５

，

５５９

，

４４９．７３ ０．８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５２５

，

９０２

，

９２３．０６ ６．０４％ １

，

６３０

，

２４１

，

６２７．８２ １７．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０

，

３６２

，

８８８．９７ －２０．５３％ ３３

，

７０９

，

８５１．１５ ７．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０

，

８９９

，

０８２．７８ １９．４０％ ３２

，

８９０

，

０５１．６８ ２４．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１１

，

２３８

，

５４３．４４ －１１．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１６．６７％ ０．１５ ７．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１６．６７％ ０．１５ 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６％ －０．２３％ ２．８０％ ０．１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２

，

３００

，

７２７．１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５９

，

７１６．６６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４

，

１８６

，

９１７．８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１５２

，

８４１．３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７３

，

２６６．５０

合计

８１９

，

７９９．４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

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

，

７７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５３％ １０９

，

２２１

，

４５０ ０

常州朝阳柴油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８９％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常州常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６１％ １４

，

５７６

，

４００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外贸信托·汇金聚富（

ＩＸ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３％ 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０

徐思成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７１８

，

９００ ０

上海开山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７０６

，

３００ ０

陶军任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５７０

，

０００ ０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Ｃ

境外法人

０．２６％ ５６９

，

０４５ 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

金

３０

号资金信托合同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张华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４７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９

，

２２１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９

，

２２１

，

４５０

常州朝阳柴油机有限公司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常州常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７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５７６

，

４０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托·汇

金聚富（

ＩＸ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

徐思成

７１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８

，

９００

上海开山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６

，

３００

陶军任

５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０

，

０００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Ｃ

５６９

，

０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９

，

０４５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金

３０

号资金信托合同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华峰

４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常州常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为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４３

，

３０１

，

９７６．６８ ９３

，

７２１

，

５７５．１０ －５３．８０％

主要是本期新开具的应付票据较去年减少，使保证

金存款减少；以及使用票据池开出银行承兑汇票无

需现款保证金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６

，

７４４

，

００４．０７ ６

，

８０４

，

２４６．９１ １４６．０８％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电解铜等材料款较上年增加所

致。

应收利息

０．００ ８７６

，

２３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全部收回了委托贷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４６

，

１６９．３６ ４１

，

１９６

，

７１９．３９ －９９．１６％

主要是本期收回了委托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

在建工程

４０

，

３５８

，

３６８．１４ ３

，

５０９

，

２２３．５７ １０５０．０７％

主要是本公司将五台套

１００３＊１９００

型铸轧机及熔

铝炉等配套设备租赁给河南瑞翔铝业有限公司，现

该批设备正在该公司内进行安装调试中。

其他非流动资

产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收回了委托贷款

７５００

万元。

短期借款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余额减少

７５００

万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

债

１

，

６０５

，

５０３．３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尚有未完成的远期结汇浮动亏损所致。

应付票据

１１０

，

４６１

，

５９８．８１ ２０６

，

１６８

，

５７０．４２ －４６．４２％

主要是本期供应商货款结算方式以应收票据背书

转让和现款支付为主，使新开具的应付票据较少所

致。

预收款项

２

，

１６０

，

５０６．２７ ９９９

，

３８３．８０ １１６．１８％

主要是本期收到客户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０

，

７９５

，

６４３．２２ ４

，

６０８

，

１７３．０１ １３４．２７％

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使销项税增加以及本期

计提所得税较上年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８７９

，

０３３．４８ ６５３

，

７８９．７２ ３４．４５％

主要是本期收到保证金较上年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０．００ ６９

，

９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末套期保值业务持仓亏损所致。

２

、利润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

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４

，

２８６

，

２０６．９８ ３

，

１０６

，

２２３．９６ ３７．９９％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所致。

销售费用

４４

，

１９８

，

９６６．１３ ３０

，

５８５

，

６９８．６４ ４４．５１％

主要是本期产品运输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３６

，

６１０

，

５３１．０３ ２７

，

０６５

，

６７０．９４ ３５．２７％

主要是本期按月计提绩效工资，且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工

资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８８０

，

４５９．８１ ８

，

２８２

，

６５７．４０ －４１．０８％

主要是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６

，

４００

，

３５４．５０ ６６６

，

６５７．２３ ８６０．０７％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增加及本期新征收防洪

保安资金所致。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９

，

０８６

，

９８１．０６ －１４２

，

０３４

，

６４５．６４ １６２．７２％

主要是本期收回委托贷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０３

，

７２０

，

２５０．０９ １５７

，

５８２

，

８８８．８９ －１６５．８２％

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和提前偿还银行借款累

计

２５５００

万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公司大股东正

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进一

步了解，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２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

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鉴于本次重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重组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建

设微通道换热器项目的议案》，公司以自筹资金的方式投资建设微通道换热器项目，项目总投资

约

１３２０

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期

６

个月。截至本公告日，微通道换热器项目处于建设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微通道换热器项目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江苏常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常

州常发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常州

朝阳柴油机有限

公司

为避免同业竞

争，公司股东

江苏常发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发动

力机械有限公

司、常州朝阳

柴油机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向本公司出

具了《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函》。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２５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

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０．００％

至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３

，

０６１．８２

至

４

，

３３７．５８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５５１．５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铝板（箔）、铜管较上年同期产销量大幅增加，公司商用空

调两器产品订单增长较快。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４

］

７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

报，划分为两类：（

１

）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２

）以后会计期间在

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详见财务报表）。此外，在资产负债表所有

者权益中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本公司对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

套期的部分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部分原在资本公积列报转至其他综合收益列报， 报表期初数也相

应进行了追溯调整。

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本公积（

＋／－

）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其他综合收益（

＋／－

）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小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８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其中部分准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公

司认真分析了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自身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以及具有重要

影响的准则变动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变更了相应的会计政策， 并在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

“重要事项”中，按照相关格式和内容要求进行了披露。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９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训雨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少华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金龙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具体准

则进行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０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变更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 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企业会计准则。其中，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

规定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 其余

７

项

准则要求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公司按要求执行上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对涉及变更的项目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追溯调

整。

２

、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３

、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４

项具体会计准则（

３８

项具

体准则中，剔除本次被替换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号）、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发布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号新会计准则。

４

、变更日期

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７

号）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划分为两类：（

１

） 以后会计期间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２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项目。此外，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将公司对现金流

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部分原在资本公积列报

转至其他综合收益列报，报表期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追溯调整。

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本公积（

＋／－

）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其他综合收益（

＋／－

）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１

，

４５７

，

９０１．８７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２８１

，

２４５．６２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重大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职工薪酬、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

排、 金融工具列报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

露，上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依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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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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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学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亚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华琴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１１

，

０９３

，

８０４

，

３９９．４９ ９

，

７０７

，

００５

，

０２７．６０ １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

，

６１３

，

４７５

，

４５７．１８ ４

，

３４２

，

２３６

，

０３６．０３ ６．２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８

，

４１７

，

８３９．０５ ６９

，

２０７

，

１５３．８５ ５６２．３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５

，

０４２

，

９５３

，

９５７．２２ ４

，

２９８

，

７９３

，

４０３．３７ １７．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２７

，

８３６

，

７５４．３２ ３１０

，

６０７

，

７５８．２６ ５．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１６

，

８８４

，

８２４．３９ ３００

，

１８７

，

４８０．８３ 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２８ ９．７７

减少

２．４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２ ０．６２ 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２ ０．６２ 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５

，

１０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０ ９０

，

２８７

，

０６１ １７．０７ ２２

，

８５６

，

６８１

质押

９０

，

２８０

，

５１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５５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０

无

０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

资

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０

无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 ８

，

６００

，

７５２ １．６３ ０

无

０

未知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０

无

０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９５０

，

５３４ ７

，

９７８

，

９２７ １．５１ ０

无

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６

，

０１７

，

６９３ ７

，

７３０

，

２８４ １．４６ ０

无

０

未知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０ ７

，

３８５

，

０１１ １．４０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０４１

，

５２２ ７

，

３０１

，

８２３ １．３８ ０

无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７６

，

５５５ ７

，

０７７

，

５２９ １．３４ ０

无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

，

４３０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

，

４３０

，

３８０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安财富·

创赢一期

５５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

略开放式证券投资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８

，

６００

，

７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００

，

７５２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７８

，

９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７８

，

９２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７

，

７３０

，

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３０

，

２８４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３８５

，

０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３８５

，

０１１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３０１

，

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３０１

，

８２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０７７

，

５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７７

，

５２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含

５％

）以上法人股东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系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１３３

，

９２８

，

６１８．７７ ３１１

，

２５４

，

５６７．０５ －５６．９７％

（

１

）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７１

，

９７５

，

７６３．９３ ３７３

，

７９０

，

８４７．１７ ７９．７７％

（

２

）

工程物资

２５６

，

２４４

，

６０３．６９ １４３

，

７３５

，

９５３．４５ ７８．２７％

（

３

）

开发支出

４７

，

３９５

，

４０９．７９ ３４

，

６７５

，

７７２．３４ ３６．６８％

（

４

）

短期借款

１

，

６４４

，

０３５

，

７８８．４９ １

，

１９４

，

３１５

，

０４９．００ ３７．６６％

（

５

）

应付票据

４１４

，

５１８

，

３６０．７０ ６２

，

７２１

，

２５７．７４ ５６０．８９％

（

６

）

应交税费

９０

，

４３２

，

４６２．００ １３８

，

５４７

，

１０４．４１ －３４．７３％

（

７

）

应付利息

４４

，

４８４

，

５２２．５９ ３３

，

５９６

，

８８５．２１ ３２．４１％

（

８

）

应付股利

７３

，

５８２

，

６９６．３９ １０

，

７８８

，

３４３．６６ ５８２．０６％

（

９

）

其他应付款

４５５

，

１１８

，

９１４．８４ ２９０

，

７１０

，

５６７．７５ ５６．５５％

（

１０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７１

，

６０２

，

１１３．００ １０９

，

７４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４７．４９％

（

１１

）

其他流动负债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

应付债券

１

，

１９９

，

２７８

，

１２１．８９ ５９８

，

８４９

，

３７３．３５ １００．２６％

（

１３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２０３

，

３５４．３５ ５６３

，

１７９．３０ －６３．８９％

（

１４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

，

１１０

，

７８０．３８ ９

，

５２３

，

２０２．１８ １１１．１８％

（

１５

）

营业外支出

７

，

９９２

，

４５９．７７ １３

，

８７８

，

７０１．３８ －４２．４１％

（

１６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５８

，

４１７

，

８３９．０５ ６９

，

２０７

，

１５３．８５ ５６２．３９％

（

１７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１４

，

４８２

，

１３５．４１ １

，

３９０

，

６３５

，

０８５．１６ －７０．１９％

（

１８

）

（

１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５６．９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应收票据持有到期及用应收票据转移支付

货款及工程款，减少了应收票据的持有量；

（

２

）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长

７９．７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１．４９

亿元，

对武汉光谷人福生物医药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投资

１

亿元所致；

（

３

）工程物资较期初增长

７８．２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

４

）开发支出较期初增长

３６．６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

５

）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长

３７．６６％

，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致流动资金借款增加所

致；

（

６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长

５６０．８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合理利用信用账期，降低融资成本，采用银行

承兑汇票付款所致；

（

７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３４．７３％

，主要系公司上年度计提的税款在本报告期缴纳所致；

（

８

）应付利息较期初增长

３２．４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计提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

９

）应付股利较期初增长

５８２．０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下属公司对少数股东分配的股利暂未支付所致；

（

１０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长

５６．５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非公开发行所涉保证金及项目合作单位款

项所致；

（

１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长

１４７．４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至该科目

所致；

（

１２

）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１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

８

亿元短期融资券所致；

（

１３

）应付债券较期初增长

１００．２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

６

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

１４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期初减少

６３．８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及基数较小所致；

（

１５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１．１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增加，公司按规定计提资产减

值损失所致；

（

１６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４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

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６２．３９％

，主要系公司销售回款增加，同时公司在

对外结算时较好地运用银行承兑汇票减缓了现金流出所致；

（

１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０．１９％

，主要系上年度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

９．８５

亿元致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以及本报告期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

８

亿元致本期筹资活动现

金流出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经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授权，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接受公司中期

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１２

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

２

年，公司可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９

日公

司成功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

１２

人福

ＭＴＮ１

，代码：

１２８２４６２

），发行总额为

６

亿元，期限

３

年，每

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计息方式为附息式固定利率，收益率为

５．５４％

，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兑付方式为到

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１３

日

公司成功发行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

１４

人福

ＭＴＮ００１

，代码：

１０１４５９０２３

），发行总额为

６

亿元，期限

２

年，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计息方式为附息式固定利率，收益率为

５．９５％

，起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兑付方

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

披露之日，上述中期票据尚在存续期内。

３．２．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审议并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向包括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

５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１３

，

６３６

，

３６３

股（含

１１３

，

６３６

，

３６３

股）

Ａ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５５

，

０００

万元。有关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正在审核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及实际控制人艾

路明承诺：

（

１

）本公司（或本人）将不会投资于任何与人福医药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企业；

（

２

）本公司（或本人）保证将促使本公司（或本人）和本公司（或本人）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

或进行与人福医药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３

）本公司（或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人福医药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本公司（或

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

４

）如人福医药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公司（或本人）及

／

或控股企业将不与人福医药拓展

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如本公司（或本人）及

／

或控股企业与人福医药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则本公司（或本人）将亲自及

／

或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人福医药利益的方式

退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

①

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②

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③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④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人福医药来经营；

（

５

）本公司（或本人）将尽量避免与人福医药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或本人）保证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同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价格保持一致，同时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或本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人福医药公司及人福医药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３．３．２

公司第一大股东当代科技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

１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６０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在第（

１

）项承诺期满后，每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所持股份数的比例不

超过

１５％

；

（

３

）不以低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算术平均值的

１８５％

（

６．００

元）的价格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票。

３．３．３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８１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向包括当代科技在

内的

４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５

，

３３３

，

５８６

股， 每股发行价为

２９．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２４

，

６７３

，

９９４．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９

，

３４１

，

２７２．９２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８５

，

３３２

，

７２１．０８

元。公司第

一大股东当代科技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３．３．４

鉴于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其管理的兴全定增

４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

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其管理的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１

号、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

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当代科技及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在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

申报过程中承诺：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和存续期间，不以自己或他人名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

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亦不会对资产管理计划及资

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所获的收益作出保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３．３．５

公司第一大股东当代科技在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申报过程中承诺：将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

投资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和管理的兴全定增

４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的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１

号、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或产品。如有违反，所

得收益全部归上市公司。当代科技已充分知悉并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不会发生短线交

易、内幕交易和配合减持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３．３．６

公司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在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申报过程中承诺：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将不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和管理的兴全定增

４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的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１

号、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

或产品。如有违反，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本人已充分知悉并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发

生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配合减持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３．３．７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申报过程中核查确认，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１

号、

２

号资产管

理计划、兴全定增

４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中不存在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５％

以上的股

东，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的其他员工，在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以下统称“利益相关方”）。公司承诺利益相关方不会参与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的认购成为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或受益人。

３．３．８

公司在参加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增资扩股时承诺：自持股日起

４８

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天风证券股权（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证券公司股权，或者本公司发

生合并、分立导致所持证券公司股权由合并、分立后的新股东依法承继，或者本公司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等

监管部门的规范整改要求，或者因证券公司合并、分立、重组、风险处置等特殊原因，所持股权经证监会批

准发生转让的除外）。

以上承诺事项均在严格履行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国家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重新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

成本计量。受此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期末合并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已对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相应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

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并对涉及有关报表比较

数据进行了相应列报调整。该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

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执行其他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湖北广电阳光慈善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天津贝龙热力设备有限公司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云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武汉江夏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罗田瑞德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恩施天源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湖北竹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武汉军科光谷创新药物研发中

心

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合计

０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期末合并数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增加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

加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已对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相应

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

未产生影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７６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和执行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

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等会计准则，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

进行变更、调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

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国家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重新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成本计量。受此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期末合并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长期股权投资减

少

１９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已对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相应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

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湖北广电阳光慈善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天津贝龙热力设备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云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武汉江夏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罗田瑞德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恩施天源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湖北竹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武汉军科光谷创新药物研发中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并对涉及有关报表比

较数据进行了相应列报调整。该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

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３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金融工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相关情况：

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业

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独立董事意见；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７５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会议应到监

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杜越新先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３

号———季度报告

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２０１４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相关要求，公司全体

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后，发表以下书面意见：

１

、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全面、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７４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会议应到董

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详细内容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国家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董事会同意公司依照财政部上述制度，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对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追溯

调整，该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

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４－０７６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